
证券代码：600110        证券简称：诺德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30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股票数量和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340,000,000 股 

 发行股票价格：6.73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2,288,200,000.00 元 

 募集资金净额：2,271,628,301.88 元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销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深圳市邦民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40,000,000 269,200,000.00  18 

2 
深圳市弘源新材料有

限公司 

150,000,000 1,009,500,000.00  18 

3 
深圳邦民新材料有限

公司 

150,000,000 1,009,500,000.00  18 

小计 340,000,000 2,288,200,000.00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2 年 3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深圳市邦民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邦民控股”）、深圳市弘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源新材”）、

深圳邦民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民新材”）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



登记手续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

交易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诺德股份”或“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概况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1 年 6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相关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同

日，公司与发行对象邦民控股、弘源新材和邦民新材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 

2、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 年 7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相关的议案。 

3、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情况 

（1）2021 年 11 月 15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2021 年 11 月 2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诺德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04 号）。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340,000,000 股 



3、发行价格：6.73 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2,288,200,000.00 元 

5、发行费用：16,571,698.12 元（不含税） 

6、募集资金净额：2,271,628,301.88 元 

7、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 

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2 年 2 月 24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大华验字[2022]000105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22 年 2 月 23 日，中天

国富证券指定的特定投资者缴存款账户已收到邦民控股、弘源新材、邦民新材缴

付的认购资金共 2,288,200,000.00 元。 

2022 年 2 月 24 日，中天国富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含

税）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2 年 2 月 24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106）验证，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88,200,00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16,571,698.12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71,628,301.88 元。其中计入股本

金额为人民币 340,000,00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1,931,628,301.88 元。 

2、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2022 年 3 月 8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定

价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04 号）和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非公开发行方案，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向中国证

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对象深圳市邦民产业控股有限公

司、深圳市弘源新材料有限公司、深圳邦民新材料有限公司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

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的情形，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发行人或其

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

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发行人律师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

发行的认购对象、发行过程及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

核准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04

号）和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

过程及结果为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为 6.73 元/股，发行股数 340,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

2,288,200,000.00 元。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邦民控股、弘

源新材、邦民新材，其中邦民控股系公司控股股东，弘源新材、邦民新材系邦民

控股全资子公司。本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之日起 18 个月。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邦民控股： 

公司名称 深圳市邦民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沙咀社区沙咀路 8 号红树华府 A、B、C、D 栋 A 栋

11 层 1111-1 室 

法定代表人 陈立志 

注册资本 23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创业投资；创业投

资咨询；新能源材料研发和销售；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投资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许可经营项目是：新能源材料生产。 

认购数量 40,000,000 股 

限售期 18 个月 

2、弘源新材： 

公司名称 深圳市弘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沙咀社区沙咀路 8 号红树华府 A、B、C、D 栋 A 栋

11 层 1111-1 室 

法定代表人 陈立志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实业投

资、项目投资、创业投资；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认购数量 150,000,000 股 

限售期 18 个月 

3、邦民新材： 

公司名称 深圳邦民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沙咀社区沙咀路 8 号红树华府 A、B、C、D 栋 A 栋

11 层 1111-1 室 

法定代表人 陈立志 

注册资本 5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实业投

资、项目投资、创业投资；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认购数量 150,000,000 股 

限售期 18 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及交易情况 

邦民控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邦民新材、弘源新材为邦民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均为实际控制人陈立志控制的公司。因此邦民控股、弘源新材、邦民新材均为公

司的关联方，邦民控股、弘源新材和邦民新材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

与公司的关联交易。 

最近一年，邦民控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已经进行相关信息披

露，详细情况请参阅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有关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



息披露文件。除公司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露的重大交易外，邦民控股及其

关联方与公司之间未发生其它重大交易。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邦民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178,194,731 12.75% 

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27,584,149 1.97%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东方增

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4,936,744 1.78%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蓝筹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177,298 1.37% 

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丰三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000,000 1.36% 

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趋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5,389,609 1.10%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阿尔法优势

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788,231 1.06%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社会责

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000,000 1.00%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达宏利转型机

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489,621 0.97% 

1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12,866,600 0.92% 

合计 339,426,983 24.29%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

记后，截至 2022 年 3 月 8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邦民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218,194,731  12.56% 



2 深圳市弘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150,000,000  8.63% 

3 深圳邦民新材料有限公司        150,000,000  8.63% 

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27,584,149  1.59%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东方增

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4,936,744  1.44%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蓝筹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177,298  1.10%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丰三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000,000  1.09%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趋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5,389,609  0.89% 

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阿尔法优势

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788,231  0.85%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社会责

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000,000  0.81% 

合计 653,070,762 37.59%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1,397,268,615 股；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将

增加至 1,737,268,615 股。公司股本结构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4,086,957 5.30% 414,086,957 23.8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323,181,658 94.70% 1,323,181,658 76.16% 

三、股份总数 1,397,268,615 100% 1,737,268,615 1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340,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

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

有所下降。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

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青海高性能极薄锂离子

电池用电解铜箔工程项目、惠州联合铜箔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三期扩建项目以及补

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公司根据募投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并计划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对公司前期先行投入的

自筹资金予以置换。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行法人治理

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尚无对高管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具体计划，高管人员

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重大变化。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

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

发行也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情形。 

除本次发行方案中发行对象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外，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新增关联交易。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会展城 B 区金融商务区

集中商业（北） 

法定代表人： 王颢 

保荐代表人： 常江、叶安红 

项目协办人： 顾峻毅 

项目组成员： 谈潇潇、李璐璐、徐帅 

电话： 0755-88603888 

传真： 0755-83861078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 20 号院正大中心 3 号楼南塔 22-31 层 

负责人： 张学兵 

经办律师： 邓磊、孔维维 

电话： 010-59572288 

传真： 010-65681022/1838 

（三）审计机构 

名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 北京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2 层 

负责人： 梁春 

经办会计师： 陈勇、林万锞 

电话： 010-58350011 

传真： 010-58350006 

（四）验资机构 

名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 北京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2 层 

负责人： 梁春 

经办会计师： 陈勇、林万锞 

电话： 010-58350011 

传真： 010-58350006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0 日 


